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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煤矿多参数气体测定器技术规格书
一、使用地点

多参数气体测定器主要用于有瓦斯及煤尘爆炸的煤矿及任何爆炸作业环境中对工作地点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

二、货物名称及供货范围

1、供货名称：CD4多参数气体测定器。

2、供货范围：成套仪器及相应配件充电器。
三、主要部件配置要求

1、测定器外形配置：应手持、携带方便，不影响使用；配备有悬挂吊绳及外套使用。

2、技术参数

测定气体：CH4、CO、O2、H2S
测量范围：CH4（0～4%）   CO（0～1000ppm）
O2（0～25%）   H2S（0～100ppm）

测量原理：催化燃烧式和电化学传感器

测量方式：扩散式测量方法

工作时间：≥14h（非报警状态）
充电时间：≤10h

声光报警强度：仪器声级强度在距测定器1m远处应不小于80dB，光信号在黑暗处的能见度不小于20m远。

指示方式：LCD显示实时数据及系统状态、声光报警、故障及欠压指示。

防爆形式：矿用本质安全型。
四、使用环境及范围

1、温度：0～40℃；

2、相对湿度：≤98%；

3、大气压力：80～116kPa；

4、含有瓦斯或煤尘爆炸危险的煤矿井下。

五、设计、生产、制造、安装、检验检测所需物资文件

1、产品生产制造必须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和行业技术标准执行，包括但不限于GB3836-201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2、须具备投标产品的煤矿安全标志证书、防爆证、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内容包括制造单位、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等。
六、质量及验收要求

1、该产品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的有关规定。

2、各部件材质和性能应能适应井下恶劣条件，要求耐磨损、寿命长。
3、产品及所有零件需检验合格，同时确保产品清洁。
4、出卖方提供产品出厂合格证、该产品煤安证、防爆证及相关材料。
5、产品送到矿后，由供应科、通防科及通风队派相关人员参与验收，验收时严格按照签订的技术协议相关内容执行。

6、验收时，达不到本技术规格书和技术协议相关要求，由供应商自行返厂，矿方不承担任何费用。

7、当产品发生因制造质量或资质认证方面问题时，责任由出卖方承担。

七、安装、调试要求

产品到货后，供应商派技术人员现场调试，确保仪器安全正常运行。

八、质保期及服务要求

1、厂方根据矿方要求负责技术培训，提供技术资料。

2、从到矿日期计算，提供质保期1年，质保期内仪器出现非人为损坏，供货商无偿提供仪器维修或更换。
3、仪器出现故障后，供货商在接到通知后7天内派技术人员到矿进行故障处理。
九、包装及运输要求

1、接到送货通知后，供应商必须在7日内将仪器送达矿方，运输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2、仪器随行文件（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安标证书、防爆证复印件和装箱单）装入塑料袋密封后放入包装箱内。

3、送货到矿的要求，必须确保完好无损，运输途中发生的产品变形、损坏等问题，由供应商负责。

十、供应商须提供技术资料要求

使用说明书中应包含测定器的使用方法及校准、维护保养及注意事项等。

十一、产品供应期限

供货商必须在接到供应科通知后7天内把产品按时送至城郊煤矿，如果有特殊产品需要一定的生产周期的，供货商可按生产周期进行送货，但是必须提前与矿方沟通，另外矿方所需的急需物资必须按照矿方要求时间送到。

十二、违约责任

1、供货商应按矿方要求按期交货，否则每延期1天交货，供货商应支付给矿方该产品总额的1%作为罚金。（供货商提前通知要求延期的除外，但必须经矿方同意）。

2、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要求的，如经双方商定由第三方处理，则有关处理费用由供货商负责。

3、产品应保证所提供产品符合本规格书所要求的各项技术标准，因产品设计制造原因，达不到上述技术要求，供货商应免费进行处理，直到达到要求，且处理时间不能超过7天（特殊情况的不能超过3天），并承担由此给矿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超过10天不能处理的，矿方有权利拒绝付款，并向供货商要求赔偿因延误使用造成的经济损失。

4、供货商将产品运到矿方指定地点，并提交相关技术资料等，并经矿方验收合格，产品产权自动转移。在产权未转移前，发生自然灾害或运输事故，其损失由供货商承担，矿方不负任何责任。

5、违约大于等于二次，矿方产品使用单位有权取消其参与投标的资格。

十三、技术负责人：

通防科：潘浩萌 0370-5195372
